
1 

110年 1月 20日新北環維字第 1100104480號簽奉核准 

110年 10月 27日新北環維字第 1102056507號簽修正 

111年 08月 31日新北環維字第 1111661854號簽修正 

 

新北市商家環保兩用袋(商品萬用袋)申請製作計畫 

 

一、 緣起： 

為響應節能減碳及減少購物用塑膠袋之使用，本市公告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本市量販店業、超級市場業及連鎖便利商店業所販

售之購物用塑膠袋應為環保兩用袋，即購物用塑膠袋可做為專用垃

圾袋使用。為擴展環保兩用袋的使用商家數量、增加商品使用型式

(與商品結合之商品萬用袋)，並提升本市商家環保形象，爰訂定本

計畫。 

二、 申請單位：須為公司或行號，且單次申請總數量至少須達 5 萬個以

上。 

三、 申請單位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本局)提出

申請(申請表單詳如附件 1)： 

(一) 申請書。 

(二) 申請單位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三) 販售點(限新北市轄內實體及網路門市)資料。 

(四) 製袋廠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及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五) 環保兩用袋或商品萬用袋設計樣稿。 

(六) 切結書(申請商品萬用袋免附)。 

四、 申請製作流程： 

(一) 環保兩用袋： 

1、 申請單位備妥申請書、樣稿及切結書等向本局提出申請。 

2、 本局核備樣稿並給予製袋批號。 

3、 申請單位提送樣袋，本局審視樣袋外觀及認證公升數後核備。 

4、 申請單位繳交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用後，本局核發申請數

量及規格之防偽標籤。 

5、 申請單位正式製袋及貼標籤。 

6、 申請單位自行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定之 CNS12987 辦理

性質檢測通過後，提送提送性質檢測報告予本局核備。 

7、 申請單位自行製作之環保兩用袋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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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品萬用袋： 

1、 申請單位備妥申請書及樣稿等向本局提出申請。 

2、 本局核備樣稿。 

3、 申請單位提送樣袋，本局審視樣袋外觀及認證公升數後核備。 

4、 申請單位繳交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用後，本局核發申請數

量及規格之防偽標籤。 

5、 申請單位正式製袋及貼標籤後上市。 

提送申請書、
樣稿及切結
書等(附件1)

樣稿核備並
取得製袋批

號
提送樣袋 樣袋核備

繳交廢棄物
清除處理費

核發防偽標
籤

製袋
提送性質檢
測報告

核備性質檢
測報告

上市

提送申請書、
樣稿(附件1)

樣稿核備 提送樣袋

樣袋核備
繳交廢棄物清
除處理費

核發防偽標籤

製袋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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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設計樣式及費用規定(製作規範如附件 2)： 

(一) 環保兩用袋： 

1、袋身為粉紅色或白色提耳式背心袋、雙邊向內打摺，尺寸規

格應比照本局統一製作之公版中、大型、10、15、20公升環

保兩用袋。 

2、正面、背面印刷版面之環保兩用袋 logo 及防偽標籤位置及

文字依本局指定位置、大小設計，但正面應包含如下資訊： 

(1) 防偽標籤外框(50mm x 70mm) 

(2) 新北樂圾車 QR code 

(3) 新北市環保兩用袋 Dual-Purpose Bag 垃圾袋兼購物

袋 ｜一袋兩用 

(4) 本袋費用為廢棄物清除處理費 

(5) 服務專線: 0800085350 

(6) 製造批號: ooo-ooo-o 

(7)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委製 

   (製袋廠商)            承製 

 

 

 

 

 

 

 

正面                     背面 

參考範例：各申請單位可自行於正面、背面設計環保兩用袋版面樣式 

 

3、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 

(1) 中型袋(5.6公升)為 2元/個，大型袋(13.9公升)為 5元

/個。 

(2) 10、15、20公升因非市面販售之規格，不得再向民眾

額外收取費用。 

4、申請單位之販售點代售環保兩用袋，其向民眾收取清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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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應開立收據。 

(二) 商品萬用袋：  

1、商品外包裝袋型式由申請單位自行設計為萬用袋。 

2、商品萬用袋應標示本包裝袋可供民眾當成專用垃圾袋使用

之相關宣導說明。 

3、商品萬用袋之品質管理概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並於袋子明

顯處標示申請單位客服專線，以供民眾辨識。 

4、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共有 10、15、20公升規格，依單位

容積費率每公升新臺幣 0.36元計算每個萬用袋費用。 

5、商品萬用袋之清除處理費應內含於商品費用中，不得再向民

眾額外收取費用。 

六、 其他注意事項： 

(一) 製袋前： 

1. 申請單位提供之設計樣稿經本局核備後，本局將提供之環保

兩用袋圖檔供套用，申請單位應切結遵守授權輸出稿件版面

及刻製模具印刷版面不得私自備份及外流，保證該輸出稿件

版面及刻製模具印刷版面之權利不被侵害。如有不當行為，願

無異議負一切法律責任，若因此對本局造成損害時，當負賠償

責任。 

2. 各申請單位應以本局指定方式給付本局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

費用，每公升單位容積費率為新臺幣 0.36元，中型袋為 2元、

大型袋為 5元、10公升為 3.6元、15公升為 5.4元、20公升

為 7.2 元，費用計算方式：申請數量×核定容積單價×0.944。 

3. 申請單位領到防偽標籤後，應於次日起 20日內清點確認防偽

標籤數量及品質，點驗期間如發現有短缺或瑕疵，應立即通知

本局補發或更換，並經本局認定後補發，若逾期提報且未提出

實據，視同遺失防偽標籤，補發需補繳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

用。 

(二) 製袋及販售： 

1. 申請單位正式製袋並經本局核備檢測報告後，申請單位應自

行規範合理批次檢測頻率，以維持製袋品質。 

2. 申請單位相關資料若有變更，應暫停製袋及供貨，經檢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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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以書面向本局辦理變更完成核備後，再恢復製袋及供貨。 

3. 使用防偽標籤如有毀損而需換發，申請單位應將防偽標籤廢

品黏貼於「新北市商家環保兩用袋(商品萬用袋)申請製作」毀

損防偽標籤黏貼表(如附件 3)，並造冊列出每枚序號繳交本局

點收後，依毀損數量向本局領取等量之防偽標籤，但前述毀損

數量不得超過申請數量萬分之一，超過萬分之一之部分每枚

計算該防偽標籤公升數換算之環保兩用袋(商品萬用袋)售價。 

4. 申請單位自行製作環保兩用袋(商品萬用袋)經核定後不得擅

自變更大小、樣式、規格及售價，或增加其他標誌、文字，若

經舉發查證屬實，合作終止並取消製袋資格。 

5. 申請單位不得私自販售、製作、影印及外流防偽標籤，若有上

述情事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4及 45條規定究辦，本局得

終止合作並取消製袋資格。 

6. 經查獲申請單位提供非本局同意或簽約之販售點販售環保兩

用袋，本局得終止合作並取消製袋資格。 

7. 申請單位自行製作之環保兩用袋(商品萬用袋)對消費者應負

瑕疵更換之責。 

8. 本局得不定期派員至販售點進行抽樣，樣品若不合格，本局得

限期要求申請單位改善，逾期未改善本局得終止合作並取消

製袋資格。 

9. 申請單位及其販售點不得收受本局製發之專用垃圾袋抵價券。 

10. 本局基於政策規定或業務所需，要求申請單位配合事項，申

請單位願以合作支持之態度，盡一切可能協助解決。 

11. 申請單位每月 5 日前向本局提報前 1 個月之環保兩用袋(商

品萬用袋)銷售數據。 

(三) 合作終止： 

1. 申請單位製作環保兩用袋(商品萬用袋)因政策變更或申請單

位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製袋，應主動通知本局，本局

得終止或解除部分合作，並停止製袋。  

2. 申請單位違反本計畫相關規定，經本局發文限期改善仍未改

善者，本局得終止合作並取消製袋資格。 

3. 終止合作並取消製袋資格後，申請單位已製作且張貼防偽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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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之環保兩用袋(商品萬用袋)，仍請申請單位依申請製作計畫

規定代售完竣。申請單位賸餘未使用防偽標籤應退還本局，並

經本局點收確認後備查及退還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申請

單位已製作且張貼防偽標籤，但已無力販售之環保兩用袋(商

品萬用袋)，本局不退還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且須經本局

點收確認後封存或銷毀，並應詳細紀錄可事後追查確認領標、

製作、貯存、交貨及銷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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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商家環保兩用袋(商品萬用袋)申請製作 

文件檢核表 

 

編

號 
文件名稱 

申請單位

自行檢核 

環保局 

複核 

1 申請書(附件 1-1)   

2 申請單位公司登記

證明文件或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 

  

3 販售點資料 

(附件 1-2) 

  

4 製袋廠商公司登記

或商業登記及工廠

登記證明文件 

  

5 環保兩用袋(商品萬

用袋)設計樣稿 

  

6 切結書(附件 1-3)   

 

申請單位：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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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商家環保兩用袋(商品萬用袋)製作 

申請書 
業者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公司登記地址  

販售點數量 

(含實體及網路) 

 

預計發行期間  

聯絡姓名、電話  

Email(聯絡窗口)  

委託製袋廠商名稱  

委託製作地點  

執行方式 □環保兩用袋 □商品萬用袋 

申請製作規格/數量 

規格 數量(個) 規格 數量(個) 

□中型袋:____________ 

□大型袋:____________ 

□10 公升:____________ 

□15 公升:____________ 

□20 公升:____________ 

□10 公升:___________ 

 

□15 公升:___________ 

 

□20 公升:___________ 

一般廢棄物清除 

處理費(試算) 

 

 

 

 
 

申請單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1-1 

公司章 

負責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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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點資料 

編號 販售點名稱 地址 電話 

1    

2    

3    

4    

5    

6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申請單位：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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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茲               公司委託               公司印製「新北市商家環保兩用袋」

印刷模具刻版乙式，雙方願遵守授權刻製模具印刷版面不私自備份及外流，保證該

版面之權利不被侵害；另亦負保密義務，未經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同意，不得揭

露予任何第三人，或為其本身或他人之利益而使用。如有以上不當行為，願無異議

負一切法律責任，若因此對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造成損害時，當負賠償責任，委

託公司負連帶責任，如發生爭端欲提起訴訟，應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提出，並以該

法院為管轄法院。 

 

立切結書人： 

 

  委託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受託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1-3 

公司章 

負責人章 

公司章 

負責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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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商家環保兩用袋(商品萬用袋)申請製作 

規範 

一、 製作規格與材質： 

（一） 環保兩用袋： 

1. 材質：建議以 HDPE（高密度聚乙烯）成份為主，LLDPE（線

性低密度聚乙烯）使用比例不得超過 25%。 

2. 顏色：依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本局)核定顏色為原

則。 

3. 型式：提耳式(含摺角)+袋舌。 

4. 規格： 

袋子規格 寬度(mm) 長度(mm) 雙面膜厚(mm) 摺角寬度(mm) 

中型 242-257 397-422 0.06以上 70以上 

大型 329-350 523-556 0.07以上 80以上 

10公升 290-305 524-550 0.06以上 60以上 

15公升 330-347 570-599 0.07以上 78以上 

20公升 370-388 630-662 0.07以上 80以上 

（二） 商品萬用袋： 

1. 材質：建議聚乙烯材質為主。 

2. 顏色：依本局核定顏色為原則。 

3. 型式：依商品包裝形式設計。 

4. 規格：商品萬用袋容積經本局認證符合之規格為 10、15及

20公升。 

二、 印刷：除指定標示外，圖案及印刷文字顏色可由申請單位自行設

計，指定標示如下：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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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保兩用袋： 

1. 新北市環保兩用袋字樣。 

2. 防偽標籤黏貼處，標籤大小為 7cm*5cm，貼標籤處除規定文

字外不得額外印刷。 

3. 本袋費用為「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字樣。 

4.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諮詢專線。 

5. 環保兩用袋商品條碼。 

6. 垃圾清運時間查詢網站 QR code。 

（二） 商品萬用袋： 

1. 新北市環保兩用袋字樣。 

2. 防偽標籤黏貼處，標籤大小為 7cm*5cm，貼標籤處除規定文

字外不得額外印刷。 

3. 防偽標籤辨識說明。 

4. 本袋費用為「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字樣。 

5.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諮詢專線。 

6. 申請單位之客服諮詢專線。 

三、 申請單位於印刷版面須變更時，應提送本局核備後實施。 

四、 防偽標籤黏貼標準： 

（一） 須在每個環保兩用袋(商品萬用袋)正面指定之位置或方式，

黏貼本局核發該型號之防偽標籤。 

（二） 防偽標籤須與環保兩用袋(商品萬用袋)完全附著貼妥。 

（三） 黏貼於環保兩用袋(商品萬用袋)上之防偽標籤須呈現完整、

整張的圖示，不可有破損、圖示不清之情形。 

（四） 防偽標籤四個角不能翹起。 

（五） 防偽標籤黏貼後須無法完整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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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黏膠不能滲漏或滲透至袋內。 

（七） 黏貼折疊後不能沾黏袋面或其他塑膠袋。 

五、 環保兩用袋性質檢測（六大檢驗項目）： 

（一） 外觀：袋質須均勻，不得有氣泡、破洞及異物等有礙使用缺

點存在。 

（二） 抗拉強度：依 CNS12987第 4項第 3點：縱向：19.0 N/25±

2mm（1.937kgf/25±2mm）以上、橫向：16.5 N/25±2mm

（1.683kgf/25±2mm）以上。 

（三） 伸長率：依 CNS12987第 4項第 4點：縱向：200%以上、橫

向：350%以上。 

（四） 耐衝擊強度：依 CNS12987第 4項第 5點：80g或以上。 

（五） 耐撕裂強度：依 CNS12987第 4項第 6點：縱向：0.54N

（55gf）以上、橫向：1.08N（110gf）以上。 

（六） 熱封強度：依 CNS12987第 4項第 8點：15N/25±2mm

（1.53kgf/25±2m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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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新北市商家環保兩用袋(商品萬用袋)申請製作」毀損防偽標籤黏貼表 

廠商：                       規格：         型     本頁：          枚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附件 3 


